汕头综合保税区燃气锅炉低氮改造

资金补助实施方案

（征求意见稿）

《汕头综合保税区燃气锅炉低氮改造项目》为2023年生态环境专项资金项目，计划通过一定比例的资金补助，推动我区相关企业实施燃气锅炉低氮改造工程，该项目已进入中央生态环境专项资金项目库，项目资金尚处于调剂审批中。为进一步规范项目实施及专项资金使用，充分发挥专项资金效益，特制定本方案。经汕头综合保税区管委会同意，待项目资金正式批准下达后，由区自然资源与建设局组织实施本方案。

一、补助资金来源及范围

（一）补助资金来源

本项目补助资金来源于中央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资金，补助资金总额以实际下达资金为准。

补助范围

已纳入中央生态环境专项资金项目库的7家燃气锅炉使用企业（名单见附件1）。

二、补助标准

若企业实际工程投资额与入库申报工程投资额一致，则按入库申报的补助金额进行补助。

若企业实际工程投资额低于入库申报工程投资额，则按实际工程投资额的50%进行补助。

若企业实际工程投资额高于入库申报工程投资额，则仍按入库申报的补助金额进行补助。

若企业申报补助金额总额高于实际下达的中央生态环境专项资金总额，可视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五）工程投资额：指企业用于燃气锅炉低氮改造工程的投资额，对于锅炉整体更换的企业，仅将低氮燃烧机的改造投资额纳入补助范围。工程投资额不包括咨询服务、检测、监控设备购置等费用。
三、补助条件

实际实施了燃气锅炉低氮改造工程。

以下情形不纳入补助范围：

1.同一项目此前已领取同类型补助（如发改、工信等部门的改造工程奖补资金）；

2.申报材料不齐全、申报材料不符合相关要求或申报材料弄虚作假的企业；

3.三年内存在严重环保失信和严重环境违法行为的企业；

4.其他依法依规不符合补助条件的企业。
四、工作程序

企业申报

本方案正式实施后，纳入补助名单内的企业向区自然资源与建设局提交申报材料（一式三份，加盖公章及骑缝章），包括：

1.企业燃气锅炉低氮改造工程设计方案；
2.补助资金申请表（见附件2）；

3.企业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营业执照复印件；

4.企业信用报告；

5.企业与供货商或改造工程承包方已签订的合同（需附详细的设备、费用清单）及已支付的合同款项证明材料（包括银行转账支付凭证、发票、记账凭证等）；

6.企业燃气锅炉低氮改造项目投资明细表（见附件3）。
资金拨付

1.区自然资源与建设局按照市生态环境局有关要求对企业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对于申报材料不符合要求的，及时通知企业补充完善后重新提交。

2.区自然资源与建设局在政府网站上对拟补助结果进行公示，公示期为7个工作日。对于公示期内有异议的，由区自然资源与建设局组织现场复核，对存在异议的事项进行核实。

3.经公示无异议，或者异议不成立的，区自然资源与建设局汇总相关补贴材料提交给市财政局，审核通过后将中央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资金拨付给相应企业。
项目完工评估

企业完成燃气锅炉低氮改造工程后，向区自然资源与建设局补充提交以下申报材料（一式三份，加盖公章及骑缝章），包括：

1.完工评估审批表（附件4）；

2.企业项目落实合同款项支付证明材料（包括银行转账支付凭证、发票、记账凭证等）；

3.项目完成后的企业燃气锅炉低氮改造项目投资明细表（见附件3）；
4.改造后的锅炉检验、使用证明材料（锅炉安装、改造和重大修理监督检验证书、锅炉使用登记证）；

5.投资财务决算情况。即企业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对投资总额、工程资金筹措与总体使用情况、工程完成情况进行审计，出具专项审计报告。
6.有资质的检测机构出具的改造后锅炉烟气检测报告；

7.燃气锅炉低氮改造项目实施总结报告（编制大纲见附件5）。
区自然资源与建设局对企业提交的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并对企业改造工程实施情况进行现场核实，按照市生态环境局有关要求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评审，出具企业燃气锅炉低氮改造项目评估意见。对项目实施不符合申报方案核心内容的，区自然资源与建设局责令相关企业限期整改，对整改期限内仍未完成整改的企业，提出收回补助或调整资金安排的意见，报送市财政局办理指标调整手续。

项目公示

在企业低氮改造工程完成评估后，区自然资源与建设局在政府网站对项目完成及最终资金补助情况进行公示，公示期为7个工作日。
五、资金使用有关要求

申请补助的企业应落实主体责任，承担改造项目的安全、环保和资金规范使用等责任。根据企业燃气锅炉低氮改造工程设计方案要求，按时实施、完成并运行项目；提出项目申请并确保项目信息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严格执行补助资金专款专用和资金管理规定，全部用于燃气锅炉低氮改造工程，不得擅自改变用途，不挪用补助款项。

（二）区自然资源与建设局要发挥监管责任，加强监督检查，持续跟进企业项目实施情况，确保资金专款专用及使用安全。
（三）区自然资源与建设局负责对燃气锅炉低氮改造补助项目开展抽查，发现有不符合本补助方案要求的，取消企业补助资格，并依法依规收回补助金额。

联系人：陈同志

电  话：0754-89848105
地  址：汕头市濠江区广达大道中段汕头综合保税区

管委大楼5楼
附件：1.汕头综合保税区纳入中央生态环境专项资金项目库的燃气锅炉使用企业名单

2.汕头综合保税区燃气锅炉低氮改造补助资金申请表

3.  （企业名称） 燃气锅炉低氮改造项目投资明细表

4.汕头综合保税区企业燃气锅炉低氮改造项目完工评估审批表
5.  （企业名称） 燃气锅炉低氮改造项目实施总结报告（编制大纲）
附件1：

汕头综合保税区纳入中央生态环境专项资金项目库的

燃气锅炉使用企业名单
	序号
	企业名称
	行业类型

	1
	汕头经济特区雄伟塑料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塑料薄膜制造

	2
	广东洛斯特制药有限公司
	化学药品制剂制造

	3
	星辉环保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初级形态塑料及合成树脂制造

	4
	汕头市瑞康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其他未列明卫生服务

	5
	广东新佳兴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塑料薄膜制造

	6
	汕头万顺新材兆丰林科技有限公司
	塑料薄膜制造

	7
	广东奥斯博膜材料技术有限公司
	环境污染处理专业药剂材料制造


附件2：
汕头综合保税区燃气锅炉低氮改造补助资金申请表

	申请单位（公章）
	

	法人代表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详细地址
	

	开户名称（须与申请单位名称一致）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锅炉型号
	改造多台需列举
	锅炉容量（t/h）
	改造多台需列举

	锅炉使用登记证编号
	指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改造多台需列举（整体更换的，说明原锅炉使用登记证注销及新锅炉使用登记证情况）

	改造工程主要内容
	例如哪台锅炉更换低氮燃烧器和加装烟气回流装置，说明锅炉容量、改造数量等

	改造开始日期
	以签合同时间为准

	计划改造完成日期
	

	改造总投资（万元）
	仅针对燃烧机更换及其相关配件、安装调试等费用，以工程合同及报价单中相关事项金额为准。

	申请补助金额（万元）
	符合补助标准要求

	    承诺对工程及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负责，若发生违法上述承诺的行为，愿意承担由此引发的全部法律责任并按相关规定返还所获资助的专项资金。

项目实施单位（公章）：

法人代表（签字或签章）：

    年   月   日

	汕头综合保税区自然资源与建设局审核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3：

   （企业名称）   燃气锅炉低氮改造项目投资明细表
	单位名称（盖章）
	
	地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额（万元）
	仅包括燃烧机、回烟装置、控制改造、安装调试等费用
	拟申请补助额（万元）
	

	项目内容
	投资构成（具体支出项）
	单价（万元）
	数量
	投资额（万元）
	结算日期（已结算的以支出票据为准，未结算的填预计XX年XX月结算）
	本项是否申请补助

	1台2t/h燃气锅炉低氮改造

（示例）
	某型号低氮燃烧机
	9
	1
	9
	2023年12月
	是

	
	回烟装置
	2
	1
	2
	2023年12月
	是

	
	安装调试
	1.5
	1
	1.5
	2023年12月
	是

	
	…
	…
	…
	…
	…
	…


附件4：
汕头综合保税区企业燃气锅炉低氮改造项目

完工评估审批表

	工业企业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
	
	法定代表人
	

	
	地    址
	
	联系电话
	

	项目实施情况
	改造工程

是否完工
	□是   (否
	低氮改造后的检测

是否完成
	(是   (否
	是否达到特别排放限值标准
	□是   (否

	
	项目计划投资额（万元）
	万元
	项目实际投资额（万元）
	万元

	
	申请的补助金额（万元）
	万元
	项目建设

起止年月
	

	
	项目实施
内容
	我司已完成   台燃气锅炉（多台的分别列出，包括锅炉规格、编号、使用登记编号）低氮改造工程，检测报告显示企业锅炉烟气达到《广东省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44/765-2019）表3规定的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标准。按设计产能，可实现氮氧化物减排   吨/年。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汕头综合保税区自然资源与建设局

评估意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5：

   （企业名称）   燃气锅炉低氮改造项目实施总结报告

（编制大纲）

企业名称（盖章）：

编制日期：

目录

企业基本信息

企业锅炉环保手续、生产概况、锅炉使用现状（许可燃料用量）等。
低氮改造工程实施情况
改造内容、实施周期、投资情况、烟气检测达标情况等。
NOx减排量核算

根据《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工业源挥发性有机物和氮氧化物减排量核算方法的通知》（粤环函〔2023〕538 号）中《重点工程氮氧化物减排量核算方法（2023年修订版）》的系数法进行核算改造前后的NOx排放量。锅炉NOx产污系数参考生态环境部《关于发布〈排放源统计调查产排污核算方法和系数手册〉的公告》（公告2021 年第24 号）（以下简称《系数手册》）中的工业锅炉（热力生产和供应行业）产污系数表取值。
结论
对低氮改造情况、实现的NOx减排量及补助申报金额进行总结概述。
附件1：营业执照
附件2：法人身份证

附件3：企业信用报告
附件4：改造工程合同

改造工程合同需含设备清单及费用。
附件5：锅炉改造后的检验、使用证明

包括锅炉安装、改造和重大修理监督检验证书、锅炉使用登记证。

附件6：烟气检测报告


